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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香港，大部份幼稚園、小學和中學裏規定學生上課時都必須穿

着校服，如果有一天，可以給你選擇穿不穿校服，你又會怎樣選擇呢？

如果給我選擇，我會繼續穿校服上學。 

    如果我們穿着校服上學就會有以下幾種好處：在我們跟隨學校出

外參觀時，如果我們穿着校服，集隊時能較更容易地辨別學生的身

份。而且，如果我們和老師失散了，老師便能容易找到我們。校服就

像我們的指紋一樣，是一件無可取代的身分證，令人們知道我是誰。 

    美國白沙瓦學校容許學生穿着便服回校，而一名恐怖份子更穿着

便服假扮學生，在學校開槍掃射學生和老師，引致 141人死亡及 114

名師生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。據美國傳媒記錄，在 2017年發生 27宗

校園槍擊案，有六分之五宗案件兇徒大多針對穿便服的學校去假冒學

生對學校進行襲擊，由此可見到穿校服的重要性。 

    此外，如果學生穿便服上學的話，在上課的時候，學生可能因為

觀看別人的衣服而不留心去聽老師講課，影響學習和不懂得老師所教

的東西，令考試成績一落千丈。而且可能為了和別人比較而花費不必

要的金錢去購買新的衣服，影響家中經濟。還有的是，一起穿校服上

課令學生對學校有一種歸屬感，別人會覺得學生十分有紀律，保持學

校淳樸的校風。 

    所以，我覺得我們應該穿着校服上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